
□ 高远

3 月 24 日至 25 日、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 上海法院

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活

动分别在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师范

大学火热开场。 来自司法实务、 法

学理论等领域的法官、 检察官、 律

师与相关院校师生共赴盛会， 展开

“实务 - 学术” 对话。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在

华理“开讲”

3 月 24 日下午， 系列巡讲在华

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通海厅正式启

动。 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一级

巡视员宋来出席活动并致辞。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王理秋介绍“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

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项目和巡讲专

家。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彭德雷主持启动活动和首场讲座。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与上海法

院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 是首批与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高校之一， 也是上海法院系统

重点支持建设的法学实践基地。 此

次巡讲活动将培育法治人才的“学

术沃土” 与司法实务的“活水清泉”

有机衔接， 开创了法学教育与司法

实践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此次华东理工大学系列巡讲活

动， 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 党组书记、 院长席建林

领衔首讲。 席建林深耕法学领域三

十余载， 具有极为丰富的审判经验

和理论功底， 他围绕正义是如何在

司法领域从一个抽象概念逐案变为

人民眼中的现实， 展开生动的讲解。

第二讲主讲人是上海市普陀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一级高级

法官刘力。作为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

家， 刘力长期深耕民事审判领域，他

以涉平台经济新类型司法实践案例

为引，向师生们解析了对数字时代民

法规范解释方法的探索和运用。

第三讲主讲人是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周

峰。 作为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周

峰多年来深耕民商法，尤其是房地产

审判领域。他聚焦“二手房”买卖合同

的效力判断，与师生们分享了司法实

务中的前沿问题和热点关切。

第四讲主讲人是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唐震，

作为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长期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他聚焦商

业秘密侵权诉讼这一主题， 结合丰

富案例， 阐述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权

利基础、 侵权行为认定标准、 侵权

民事责任及案件审理难点。

上师大里的沉浸式“法

律实务课”

3 月 31 日下午， 系列巡讲在上

海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中心世承

讲堂拉开帷幕。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

长陈恒教授出席活动并致辞。 王理

秋介绍系列巡讲项目和巡讲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

刘林教授主持启动活动。

上海师范大学在推行全程导师

制、“双师讲堂” 等培养措施的同时，

强化与上海法院的产学研合作，是首

批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的高校之一，也是上海法院系

统重点支持建设的法学实践基地。

此次上海师范大学系列巡讲活

动， 由席建林领衔首讲。 他围绕

“事实认定与裁判方法” 主题， 对司

法实务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展开生动

的讲解。

第二讲主讲人是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二级高

级法官余剑。 作为上海法院审判业

务专家， 长期深耕刑事审判领域，

他从理论、 实践的双重维度向师生

们解读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

第三讲主讲人是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级

高级法官毛海波。作为上海法院审判

业务专家，深耕涉外商事审判领域多

年。 这堂课，他围绕涉外商事纠纷的

审判工作，与师生们分享了司法实务

中的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

第四讲主讲人是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赔偿委员会办公

室）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娄正涛。作

为深耕行政争议审判领域多年的资

深法官，这堂课，他围绕“行政争议的

实质解决”这一主题，从开展行政争

议实质解决的必要性、行政争议实质

解决的探索与实践、行政争议实质解

决的前沿问题等三个方面展开。

数字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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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法学教育走进这两所高校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对话华理、上师大学子

入职法院 17 年， 从“跑断腿”

到“点鼠标”， 再到“24 小时滚动

筛查”，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执行工

作？ 来看上海数字法院工作先进个

人、 上海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杨现

正与数字法院之间的故事。

问： 你参与建设的 “被限制高

消费、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

然人主体死亡解除相关措施提示预

警” 应用场景， 被评为上海数字法

院优秀场景？

杨现正： 是的。 对被执行人或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

消费措施 （以下简称 “限高”） 是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 （以下简称 “终

本”） 结案前的“规定动作”。 但在

案件“终本” 结案后， 即便“限高”

主体出现死亡等情形， 由于法院无

法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 及时变

更措施主体， 相关被限制信息仍在

互联网平台对外公开。 随着“终本”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 此种情形也

会越来越多。

我们之前就办理过这样一起执

行案件， 在“终本” 结案后， 被执

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被“限高”。 后

来， 这位法定代表人因病去世， 但

名字仍然作为“限高” 主体在互联

网平台对外公示。 这种情况引起了

我们的关注。 我们对该案进行了处

理， 但主体信息变更的滞后性与被

动性问题， 此前并没有找到很好的

解决方式。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

数字法院建设后， 我们针对这个问

题， 申报研发“被限制高消费、 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主体

死亡解除相关措施提示预警” 应用

场景， 将“限高”、 失信名单等数据

库， 与相关部门的自然人死亡信息

数据库进行碰撞， 最终确定待解除

强制措施的案件线索。 该场景运行

后， 法官反馈有帮助率超过 95%。

问： 这个场景最终被评为优秀

场景， 你觉得是因为哪些原因？

杨现正： 一是准确率高。 这个

应用场景的原始数据源于执行办案

系统中提取的结构化数据， 准确性

较高。 同时， 我们还制定了逻辑明

确、 容易实施的业务规则。 因此，

数据碰撞的结果也很可靠。

二是促进了“终本” 案件管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本” 案件数

量会与日俱增， 管理难度也不断增

加。 这个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对“终本” 案件数据的自助管理，

激活“沉睡” 的案件， 推动“终本

出清”。

三是体现了司法对公民权益的

尊重。 民事主体消灭以后， 其与家

属在人格权方面的利益和情感应该

得到尊重。 本场景有利于完善强制

措施， 展现法治精神， 彰显司法文

明。

问： 你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对执

行工作的影响？

杨现正： 我进入法院工作已经

有 17 年。 这么多年来， 最大的体会

就是， 数字技术让执行工作更加规

范和高效， 促进更快地实现公平正

义。 以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查控为例。

17 年前， 我刚进入执行局工作时，

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是通过“一

辆车、 两个人、 到处跑” 的人工模

式进行。 2010 年开始， 上海法院探

索“点对点” 网络财产查控机制，

将全市法院待查信息汇总后， 通过

网络专线发送给银行， 极大地节约

了司法资源。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

院与 16 家有关单位、 金融机构等合

作， 建立“总对总” 网络查控系统，

通过执行工作信息化， 实现了对被

执行人基本财产的网络查控， 并进

一步提高了财产查控的准确性与效

率。 然而， 对于已经“终本” 报结

的案件， 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变化

仍然无法实时查控。

自 2023 年起， 上海法院全面推

进数字法院建设， 研发了“执行终

本案件财产查控提示预警 （公积

金）” “被执行人在另案领取案款提

示预警” 等一系列应用场景， 通过

滚动筛查、 实时预警等方式， 推动

形成了从在办案件到“终本” 案件

的财产查控完整闭环。

从“跑断腿” 到“点鼠标”， 再

到数字模型“24 小时滚动筛查”，

数字化查控每向前一步， 不仅是执

行效率的提高， 更是对执行工作规

范的促进。

问： 在你看来， 未来的数字法

院将如何进一步赋能执行工作？

杨现正： 我个人觉得， 执行工

作程序性较强， 结构化数据提取较

容易， 是比较适合数字法院深度应

用的领域之一。 我相信， 随着数字

化财产查控、 可视化流程监管、 源

头化风险防控全面推进， 数字法院

建设将进一步重塑法院执行工作流

程。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法

院在执行领域的深度应用。

当然， 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

并不意味着能够替代执行法官。 执

行案件的办案主体、 主责依然是法

官， 执行法官需要对所有人工智能

参与的工作进行审核、 合理调整，

包括依法为其提供精准化的应用规

则。 同时， 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倾

听当事人的真实需求， 线下查证案

件的基本情况， 并做出一定的价值

判断。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无

法替代的。

问： 如果对数字法院说一句话，

你最想说什么？

杨现正： 作为上海法院人， 我

们要用更深远的视角理解数字法院

给法院工作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主

动参与到数字法院建设中去， 拥抱

技术， 成就未来。

17年，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执行工作？
□ 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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